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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编外人员招聘报考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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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报考者详细了解报考政策、相关事项及提醒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根据事业单位招聘有关规定，编写了《2026年1月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卫生院补充编外人员招聘报考须知》。本须知仅适用于2026年1月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卫生院补充编外人员招聘考试，由招聘单位解释。
1、 [bookmark: _Toc20565][bookmark: _Toc9193][bookmark: _Toc12780][bookmark: _Toc4087]基本条件
[bookmark: _Toc91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24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26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6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3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39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2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941_WPSOffice_Level2]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bookmark: _Toc96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0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09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847_WPSOffice_Level2]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bookmark: _Toc270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8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8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849_WPSOffice_Level2]3.热爱卫生健康事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 道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4.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在1987年12月至2007年12月期间出生），对年龄条件另有要求的，以岗位要求为准；
[bookmark: _Toc2606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92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78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758_WPSOffice_Level2]5.具备招聘岗位设置的专业资格条件：学历、工作年限、专业要求、资格证书要求等。
[bookmark: _Toc28757][bookmark: _Toc7075][bookmark: _Toc16690][bookmark: _Toc1130]二、不得报考或取消报考（录用）资格的情形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或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3.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4.工作期间曾发生医疗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
5.在各级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聘)用纪律行为的；
6.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参公人员”）被辞退未满5年的；
7.公务员或参公人员录用后服务年限未达到与当地公务员主管部门或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约定服务年限的；
8.现役军人及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即2026年及以后才学业期满的全日制普通教育学生）；
9.聘用后即构成应回避关系的；
10.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聘为事业单位人员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12096][bookmark: _Toc31201][bookmark: _Toc23702][bookmark: _Toc18411]三、选报岗位须知
[bookmark: _Toc12612][bookmark: _Toc14652][bookmark: _Toc5898][bookmark: _Toc3307]（一）报考资格条件确认
报考者须在报名时，全面、逐项对照招聘岗位和招聘简章等要求，确认符合报考资格条件。 
[bookmark: _Toc32531][bookmark: _Toc31959][bookmark: _Toc5535][bookmark: _Toc28349][bookmark: _Toc11175][bookmark: _Toc4830][bookmark: _Toc29293]（二）简历填写
1.报考者须如实反映各阶段的就学、就业、待业等状态，原则上应从高中起填写。
2.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须注明单位性质（机关、参公单位、非参公事业单位）和本人身份（公务员、参公事业编制人员、非参公事业编制人员、编外人员）。
3.部队、武警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须注明“现役人员”还是“非现役文职人员”，或者“合同制职员”等。
4.在读人员须注明教育类别是“全日制普教”还是“非全日制普教”。
[bookmark: _Toc21604][bookmark: _Toc7117][bookmark: _Toc19640][bookmark: _Toc14467]（三）年龄、资格（历）等的计算办法
如无特别说明，相关年限的计算、证书取得时间等，均指计算截至报名截止当月（2026年1月）。
[bookmark: _GoBack]1.年龄：最高年龄要求38周岁是指已满18周岁、未满39周岁（在1988年1月至2008年1月期间出生的人员），具体计算到月。
其他年龄要求依此类推。
2.资格（历）：岗位资格条件、《简章》和《报考须知》要求具有××条件以上的，如无特别说明，均含本数。如：具有1年以上工作经历，指截至报名截止当月具有1年或1年以上工作经历。
[bookmark: _Toc22267][bookmark: _Toc22037]四、回避情形
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单位录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单位录用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岗位，也不得录用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
1.夫妻关系；
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叔伯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5.其他亲属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
所称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
1.领导班子正职与副职；
2.同一内设机构正职与副职；
3.上级正职、副职与下级正职；
4.单位无内设机构的，其正职、副职与其他管理人员以及从事审计、财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5.内设机构无下一级单位的，其正职、副职与其他管理人员以及从事审计、财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从事招聘工作的人员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须实行履职回避。
[bookmark: _Toc14880][bookmark: _Toc15826][bookmark: _Toc12506][bookmark: _Toc21871][bookmark: _Toc14664]五、学历（位）认定
报考者的学历应为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序列学历。
[bookmark: _Toc8584][bookmark: _Toc11207]（一）境内学历（位）
用于报考的学历（位）（含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应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上可查询认证。已取得国家承认的列入国民教育序列学历的报考者，以辅修专业报考的，其专业资格也可以按照本人同时收录在“学信网”“学信档案”版块“学历信息”和“学位信息”栏目的辅修专业信息予以认定。
[bookmark: _Toc18764][bookmark: _Toc1712]（二）第二学士学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9号）取得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按上述要求进行查询认证。
[bookmark: _Toc25881][bookmark: _Toc18054]（三）国（境）外学历（位）
持境外学历（位）报考的，或者属于国内院校与国外院校联合办学取得境外学历（位）的，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26425][bookmark: _Toc17891]（四）我省“双学位”“双专业”学历
根据《关于在全省高校毕业生中试行“双学位”“双专业”教育的意见》（闽教高〔2009〕9号），经修读达到毕业条件并获得“双学位”“双专业”证书的报考者，在本省范围内承认其学历、学位。
[bookmark: _Toc6698][bookmark: _Toc4901][bookmark: _Toc16464][bookmark: _Toc24401]六、专业说明
本次招考以《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专业指导目录（2025年）》（文中简称《专业指导目录》）作为岗位专业条件设置和审核的依据。其他来源的专业指导目录不作为本次报考和审核的依据。
[bookmark: _Toc26535]（一）填报专业名称
专业以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为准，报考者应只字不差、如实填写。
若所学专业在招生和培养时有专业方向、但未在毕业证书上体现的，应先按照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填写，并在网络报名系统的考生信息表备注栏中说明，再按照招聘单位要求提供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以境外学历报考且专业名称为非汉语的，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相关证明为准。
[bookmark: _Toc7152]（二）专业与学历（位）的对应关系
岗位所需专业与报考者的毕业证书专业应当一致，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学历（位）原则上须为岗位所要求的专业对应的学历（位）及以上学历（位），但报考者如果已符合岗位资格条件中最低学历（位）要求而持有岗位专业要求的同级或更高级学历或学位的，也可报考。
例如，岗位要求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工商管理专业。
考生A：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后读取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单证，无学历），该考生可报考该岗位。
考生B：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后攻读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仅取得研究生学历未获硕士学位），该考生可报考该岗位。
考生C：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辅修工商管理专业取得学士学位，该考生可报考该岗位。
考生D：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函授工商管理专业取得本科学历，该考生可报考该岗位。
考生E：取得工商管理专业大专学历，专升本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该考生不能报考该岗位。
考生F：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未取得学士学位），取得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无学历），该考生可报考该岗位。
考生G：取得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工商管理专业肄业，该考生不能报考该岗位。
[bookmark: _Toc31175]（三）专业资格的认定
将专业条件设置为“××类”的招聘岗位，报考者所学专业须符合《专业指导目录》中“××类”下所列专业；将专业条件设置为具体专业名称的，报考者所学专业须符合所列专业。
若报考者所学专业不在《专业指导目录》中，报考者须提供学历证、学位证、主干课程成绩表、论文发表情况、学校证明等有效凭证，由招聘单位负责认定。报考者所学专业只字不差体现在《专业指导目录》中，但未列入招聘岗位所要求的专业，不得报考该岗位。
[bookmark: _Toc15711]七、工作经历
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工作经历”是指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社团组织，各类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及农村工作的经历。自谋职业、个体经营、职业见习等灵活就业人员，也视为具有工作经历。退役士兵在军队服现役经历可视为工作经历。
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工作经验”，应聘人员须提供《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个人）》证明或其他由官方机构出具、具备同等官方效力的工作经历佐证材料（如退役证、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等），作为工作经验证明材料。全日制普通教育毕业生参加经人社部门核定的职业见习，若从事的工作与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工作经验相关，其毕业后的职业见习年限可视同工作经验年限。
全日制普通教育期间的实习、社会实践经历（含兼职工作等），不能视为工作经历（验）。
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工作经历（验）年限可以分段按月合并计算。不同单位的工作经历（验）证明可分别开具，累计计算。
[bookmark: _Toc13237]八、开考比例
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报名人数与岗位拟招聘人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原则上取消开考或相应减少招聘人数。取消开考、减少招聘人数、降低开考比例的岗位，由招聘单位于报名结束后，根据报名、岗位需求等情况研究决定后另行公布。被取消开考岗位的报考考生同时失去本次考试的资格。
[bookmark: _Toc17417][bookmark: _Toc4597][bookmark: _Toc17207][bookmark: _Toc29037]九、综合排名计算
综合成绩合格线为60分，综合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笔试成绩、面试成绩、综合成绩均采用四舍五入方式取小数点后2位（必要时可增加小数点位数）。对于综合成绩相同者，按以下顺序进一步确定名次排列：
1.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列；
2.若笔试成绩依然相同，符合国家、我省或我市文件规定优先对象的，优先进入体检环节。若无优先对象，可由考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名同意自行采取简易方式确定最终进入体检环节人选，或由面试组织部门组织他们重新进行面试，取重新面试成绩较高者进入体检环节。
[bookmark: _Toc1434][bookmark: _Toc21391][bookmark: _Toc22870][bookmark: _Toc21754]十、体检和考察
[bookmark: _Toc5905][bookmark: _Toc30838][bookmark: _Toc30296][bookmark: _Toc18575]（一）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
从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均合格者中，根据综合成绩排名顺序，按岗位拟招聘人数1:1的比例从高分至低分确定体检人选。
[bookmark: _Toc11341][bookmark: _Toc7272][bookmark: _Toc28632][bookmark: _Toc30214]（二）组织体检和考察
体检由招聘单位负责组织实施。体检人员应根据通知按时参加并配合体检，否则，视为放弃资格。
[bookmark: _Toc14541][bookmark: _Toc28717][bookmark: _Toc8873][bookmark: _Toc23278]（三）体检依据
本次招聘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和《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等文件的要求，具体检测方法由体检医院结合实际确定。特殊行业或岗位有相应体检标准可另行要求。
体（复）检费用个人自理。
[bookmark: _Toc27783][bookmark: _Toc21653][bookmark: _Toc124][bookmark: _Toc3395]（四）体检复检
复检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公务员《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务员考试录用体检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
1. 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安排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安排当场复检。
2.考生对非当日或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的7日内，向组织体检单位提交复检申请。组织体检的单位另行指定医院复检。复检时不得告知复检项目。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论以复检的结果为准。自行体检的结果无效。
3.组织体检单位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复检。
[bookmark: _Toc28173][bookmark: _Toc3038][bookmark: _Toc19514][bookmark: _Toc21122]（五）可延迟体检的情形
女性报考者因怀孕、哺乳期需申请延期体检的，应提供相应的医学证明并与组织体检单位约定延缓体检的合理期限。
[bookmark: _Toc22339][bookmark: _Toc11290][bookmark: _Toc2155][bookmark: _Toc3325]（六）考察
对体检合格的报考人员，由招聘单位组织对其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廉洁自律、能力素质、工作态度、学习及工作表现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内容进行考察，并对报考人员资格条件再次进行审核。 
考察工作前，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核实考察对象有无失信被执行的情况。发现考察对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应查看对应案号并联系执行法院，函询、核实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进展情况。被执行人已履行义务的，应在招聘单位约定的期限内提供执行法院的书面证明，方可进行考察；尚未履行义务的，取消其录用考察资格。报考者在试用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录用资格。
[bookmark: _Toc28661][bookmark: _Toc14826][bookmark: _Toc18277][bookmark: _Toc7724]十一、拟录用公示
根据岗位要求以及考试、体检、考察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7日。公示内容包括招聘单位名称、招聘岗位、拟录用人员基本信息等。
[bookmark: _Toc17059][bookmark: _Toc10588][bookmark: _Toc28474]十二、录用
公示结果无异议，或经招聘单位核实不影响录用的，拟录用人员应于公示期满后3个月内提供办理录用手续所需的材料（含个人人事档案），因情况确实特殊、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提供完备资料的，与招聘单位协商同意并书面承诺后可适当延长材料提交时限（延长时限原则上不超过2个月），否则视为放弃录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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